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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浙0304民初8824号
郑丽芳:本院受理的原告胡晓雷与被告郑丽芳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
知书、开庭传票、转换程序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4月20日9时
00分在本院梧田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5民初828号

潘海军：本院已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305民初828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洞头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27破28号

本院于2020年12月29日根据平阳弘文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申请，本院已裁定受理盛宇集
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法定程序指定浙江海
昌律师事务所担任盛宇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该公
司的债权人应于2021年3月31日前，向管理人浙江
海昌律师事务所[地址:温州市锦江路458号深蓝大
厦8-9层浙江海昌律师事务所，联系人:谢瑶瑶、周祎
(联系电话:18106765800、88996867)]申报债权，申报
时应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等，并提供相
关证据材料。如逾期未申报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处理。该公司的债
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
产。该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1年4月15
日09时0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苍南县灵溪镇玉苍
路1661号)召开，债权人出席会议应提交身份证明或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有委托代理人的提
交授权委托书。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20）浙0411民初3106号

吕刚：原告郑夏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411
民初310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411民初3683号

吕刚：原告李术松诉你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411
民初36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0）浙0502民初3964号

王添喜、闫会：本院受理的（2020）浙0502民初
3964号原告湖州金正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与被
告王添喜、闫会、池镜清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
向王添喜、闫会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裁定书。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
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
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20)浙0523民初3817号

黄爱芳、傅伟平:本院受理原告赖在富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本案赖在富诉请本院判令:
1.二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00000元及利息
109000元(利息自2014年7月20日起按月利率1.5%计
算至2020年8月11日止，此后按此标准计算至款清之日
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上述材料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三
十日内。逾期不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不
影响本案审理。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刘方担任审判长，本
案定于2021年5月7日上午10时在递铺法庭第三审判
庭(天荒坪北路501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
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破2号

本院于2021年1月4日裁定受理浙江凯旋燃具
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1年1月19日
依法指定浙江振进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浙江凯旋燃具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21年4月15日前向管理人(联系方式:浙江省金
华市双龙南街1116号二楼浙江振进律师事务
所 ，邮 编:321000，联 系人:徐律师，联系电话:
0579-82237182)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
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
材料。债权人可通过书面邮寄或当面递交的方式进
行债权申报。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
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
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
权利。浙江凯旋燃具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开会时间及会议地点另行通
知。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
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成律师执业证，委托
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
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16049号

广东康瑞莱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义乌市伟斌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与被告广东康瑞莱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李丽琼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以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本案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4月5日上午9时
在义乌法院国贸第二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4民初403号

程建华:本院受理原告陈荣与被告程建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
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
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合议庭
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诉请要求:1.判令被告程建华
偿还原告陈荣的借款人民币27万元并赔偿利息;2、判令
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30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1年5月12日14:30，
开庭地点在本院第23审判庭(诉讼服务中心2楼)。逾
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429号

杨高春:本院受理原告朱秀珍与被告杨高春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

开庭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
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合议庭
组成人员告知书。原告诉请要求:1、判令被告立即归还
原告借款111100元及赔偿利息损失(从2020年1月1日
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0.6%计算至款清止);2、本案
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30
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1年5月11日9点30分，开庭
地点在本院第23审判庭诉讼服务中心二楼，逾期不来应
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26破33号

本院根据浙江浦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的申请，于2020年11月30日裁定受理浦江县第二棉
纺织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二棉纺织厂”)破产清算
一案，并于2020年12月29日指定浙江文达律师事务所
担任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浦江县恒昌大道188-8号
浙江文达律师事务所三楼;邮政编码:322200;联系人:
张律师;办公会电话:0579-89386537、联系人手机号
码13958482507)。

第二棉纺织厂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务
负责人应在2021年2月15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
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
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保险费的缴纳
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
营业执照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
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棉纺织厂的债权人应在2021年3月8日前
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应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
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的证据材
料。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可以在破产财产
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此前
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
程序行使权利。第二棉纺织厂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
有人应当向第二棉纺织厂管理人清偿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1年3月15日上午九时在浦江县
人民法院仙华法庭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二棉纺织厂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
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
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还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破19号之二

因浦江县菲尔利水晶工艺饰品有限公司破产财产
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浦江县菲尔利水晶工艺饰品有限
公司管理人于2020年12月21日提请本院终结破产程序。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
本院于2021年1月4日裁定终结浦江县菲尔利水晶工
艺饰品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35号

陈立洪：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方宝生针织厂与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1）浙0726民初35号起诉状副本、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和民事裁定
书等。原告诉请：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16540
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
视为放弃答辩和举证。并定于2021年5月10日上
午9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合议
庭组成人员为审判长杨珊珊、人民陪审员张君丹、郑
艳丽。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1348号

石建龙:本院受理原告桂训青与被告石建龙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726民初1348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由被告石建龙支付原告桂训青30000
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2018年6月13日起，2019
年8月20日之前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利率，
之后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限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700元，公告费650
元，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4864号

宣玉芳、陈建军:本院受理的原告浦江县吴天塑
料袋厂与被告宣玉芳、陈建军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十
五日和三十日内。本案由郑霞芳担任审判长，与人民
陪审员张君丹、周康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5月7
日上午9:00在浦江县人民法院第5审判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1003民初4527号

叶良鑫：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台州黄岩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为信用卡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1003民
初4527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返还原告浙江台州黄岩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5999.44元和截止2020年8
月20日的利息1258.4元、费用2468.25元及自2020
年8月21日起至实际偿还之日止按丰收贷记卡领用
合约约定利率计算的利息（上述利息、费用总额以年
利率24%为限）。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300元，
合计350元，由你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并预缴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479号

王欢明：本院受理原告尚文燕与你及被告王灵
燕为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要求被告
王欢明、王灵燕偿还人民币449488.48元，并支付按
本金49570元自2017年12月1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
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的利息；按本金
300000元自2018年9月2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的利息；按本金
99918.48元自2020年12月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
止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的利息；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十五日内。本案由审判员罗婷担任审判长，与人民
陪审员丁娴甦、人民陪审员程静蝉组成合议庭进行

审理，并定于2021年4月28日9时20分在本院第九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20号

杜灵飞、方刚勇、杜小宝：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为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们
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被告杜灵
飞偿付原告信用卡透支款60327.77元（其中本金
45132.16元、截止2020年11月1日利息15195.61元）
及自2020年11月2日起至实际还款之日止按月利率
2%计算的利息滞纳金；被告方刚勇、杜小宝对被告杜
灵飞上述债务负连带责任；本案诉讼费用及其他一切
实现债权的费用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由审判
员罗婷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丁娴甦、人民陪审
员程静婵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定于2021年4月
28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1082民初5885号

张耀忠（3307241969****4711）：本院受理原
告胡于政与被告成龙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及第三人张
耀忠为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用法
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2020）浙1082民
初5885号起诉状副本、第三人参加诉讼通知书等。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上述法律文书。原告起诉要
求：一、要求判令被告支付工程款 689517元；二、
要求判令被告支付利息损失。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十五日内。在此期限内请你提出答辩状及提供与
原告诉讼请求相关的证据，逾期不举证将承担相
应的法律后果。本院依法由审判员傅煊、人民陪审
员王秀琴、邬慧琴组成合议庭，由傅煊担任审判长，
定于2021年4月16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第十二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若未按时到庭参加诉讼，本
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临海市人民法院

台黄检第五民公告〔2021〕22号
本院办理的李德福、陆墩成非法捕捞水

产品民事公益诉讼一案，在起诉审查过程
中，公益损害赔偿人李德福、陆墩成对其非
法捕捞水产品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事实没
有异议，与本院签订公益损害赔偿协议，自
愿一次性赔偿公益损害费用，共计人民币
2000元。现予以公告，公告期间为三十日。

邮寄地址：台州市黄岩区东城街道桔乡
大道495号

联系电话：0576-84282060
特此公告。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检察院
2021年2月2日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检察院公告

转让方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受让方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
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转让方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受让方光大
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签署时间2021年1月25日），中
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
享有的债权项下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保证和抵押担保>、
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

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借款人及其

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
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人电话：0571-87836697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电话：0571-88196105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日
基准日：2020年9月30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基准日为2020年9月30日，利息、罚息和复利暂计至判决生效确定的履行之日2013年7月25日，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

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
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债务人

凯翔集团有限公司

债权本息总额

22,128,611.19元

本金余额

16,473,711.52 元

利息、罚息和复利

3,429,345.36元

迟延履行期利息

2,225,554.31元

担保人

凯翔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宏磊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陈建明、席皎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凯翔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债权基准日【2020】年【9】月【30】日，具体情况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

交易对象：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或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地方资产管理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
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上述债权。

特别提示及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
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
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有权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案进行调整。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
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

公告有效期及受理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
作日。

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571-88196105】
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海事路17号金可达大厦4层 邮政编码：32500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15313222169
联系人：李先生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2月2日

序号

1

借款人

凯翔集团有限公司

本金/万元

1647.371152

欠息/万元

342.934536(暂计至判决生效确定的履行之日2013年7月25日)

担保人

凯翔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宏磊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已履行保证义务 11798869.1

元）、陈建明、席皎

抵押物

凯翔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航头路的 7 套商业房产（共计

建筑面积 1656.91 平方米）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项卫锋资产转让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项卫锋签订的《债权

转让合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
下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本金、相应利息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项卫锋，现
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借款人和相应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

承继人向项卫锋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
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
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
人。具体担保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

债权金额仅作参考，具体金额以法院判决为准。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项卫锋
单位：人民币 2021年2月2日

主债务人名称

浙江建杰聚合物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元）

72392406.95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李庆林、李建忠、李杏芬、杭州永兴化纤有限公司、大自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61702712302013587、61702712302013164、61702712302012657、61702712302012658、

61702712302012616

抵押担保合同号

61702712302013164、61702712302011389、61702712302013163、

617012712302013515、61702712302012164

兹有2020年12月09日舟山海警局在舟山虾峙海域查获一艘船名为“海建67”的运砂船
舶，该船上运载海砂若干。2020年12月22日，我单位13604舰在金塘查获一艘船名为“闽龙
369”的运砂船舶，该船船上运载海砂若干。两船船上运载海砂因无合法齐全手续，目前被
舟山海警局依法扣押。

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到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东港街道海洲路
351号舟山海警局认领并接受调查、主张权利、提供有关证明文件。逾期未认领的，我局将
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九十七条的规定，自公告之日起届满六个
月，将上述在押物品作无主财物认定，登记后上缴国库。联系电话0580-6391106。

舟山海警局普陀第二工作站
2021年2月2日

无主财物公告


